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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适遇改革，时逢盛世。在全国上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。认真学习

邓小平理论的日子里，宿松县金融系统决定编写<宿松县金融志(1985—1997

年)>，经过一年的努力，现已编印成功。这，不仅是我县金融工作中的一件大事。

也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新的成果，实在可喜可贺!

成绩有目共睹，历史铸就辉煌!金融十三年，是改革开放的十三年，是我县经

济突飞猛进的十三年。在这十三年中，我国经济体制开始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

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，金融体制也随之相应发生深刻变化。就我县而言，我们

已拥有比较完备的金融组织体系，拥有比较健全的金融市场机制，拥有比较先进

的金融操作工具，拥有比较严谨的金融监管制度，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

的金融格局在我县已初步形成。在这十三年中，我县金融系统严格执行货币信贷

政策，积极组织存款，全力支持工业、农业、商业、乡镇企业、基础设施和个体私营

经济的发展，为宿松经济的持续、快速、健康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。十三年金融，

一路拼搏，一路探索，一路平安，一路辉煌!

<宿松县金融志(1985—1997年)>是记载宿松金融事业的史书。在编写过程

中，我们坚持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为指针，坚持实事求是，力求文

字通畅，充分体现时代精神、地方特色和专业特点。她的编写成功，既凝聚着编者

的努力与艰辛，也凝聚着全县千余名金融职工的心血与汗水，更凝聚着县委、县政

府及上级行、司、办和县直有关部门的关心与爱护!在此，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

谢!

由于时间紧，加之水平有限，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编<志>，但其中一定还存

在很多不足、缺点、甚至错误，敬请各级领导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吴皖中

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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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一、本志由县人民银行、县工商银行、县农业银行、县建设银行、中国银行宿松

支行、县农业发展银行、县财产保险公司、县人寿保险公司、县信用合作联合社、县

邮电局联合组织编写，定名为<宿松县金融志>(1985年一1997年)o

二、本<志>结构分篇、章、节、目。

三、本<志>采用编年体形式，语体文记述，以记为主，以图表辅之。

四、本<志>遵循“专业分工、详近略远的原则。实际作为原<金融志>续志、重

点突出，余前提及不再赘述。

五、本<志>资料来源于各单位文书档案、会计档案和有关材料及座谈采访记

录，因是综合利用，故未注明出处。

· l 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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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时代在飞跃，改革在深化，社会在发展，人民在前进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

体系的建立和实施，我县金融战线焕发着勃勃生机，通过金融业务活动，为我县国

民经济持续、稳定、协调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极大促进作用。

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(1986～1990)，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巩固和

发展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，围绕县委、县政府“主攻农业，突破工业，狠抓商业，协

调发展”的经济发展战略，全县金融系统立足调整结构、盘活存量、增加供给、提高

效益，在向农业倾斜的同时，加大对乡镇企业的投入，国营企业的技术改造，创硕

果累累。

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(1991～1995)，国民经济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

轨。与之相适应的是，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轨，政策性经营与产业性

分离。面对新的经济、金融形势，各金融单位在确保资金的效益性、安全性、流动

性的前提下，按照市场经济规律，不断强化内部管理，调整信贷结构，优化贷款投

向，降低贷款风险，集中资金保农副产品收购，保“两高一优”农业，支持邮电、交通

等基础设施建设，支持工农业生产、商品流通和乡镇企业发展。1995年末，全县各

项存款余额达60231万元，各项贷款余额达75110万元，分别是1990年末的4．4倍

和3．8倍，存贷款的大幅增长，促进宿松城乡经济的繁荣和发展。

进入“九五”期间，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事业发展的重要期间，是一个

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，全县金融系统以改革为动力，坚持转轨不转向，

改进金融调控手段，提高金融服务水平，为“瞄准小康生活目标，塑造安徽门户形

象，把宿松建设成为县富民康的皖江明珠”作出新的贡献。

·2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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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篇 金融业务

第一章 货 币

第一节货币管理

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，由人民银行负责统一印制和发行。随着社会总供

给与总需求的发展，自1985年以后，人民银行先后在原来币种的基础上，发行了伍

拾、壹佰元大额币种，充分体现社会的繁荣、金融市场的稳定。为加强货币管理，

在全面加强残损人民币兑换工作的同时，县人民银行确定县工商银行营业部、农

业银行城郊第一储蓄所、中国银行营业部、建设银行财源储蓄所，联社营业部为残

损人民币定点兑换点，进行兑换回笼，既方便了群众，又提高了市场流通票币的整

洁o 1997年6月8日至14日县人民银行牵头举办了“爱护人民币宣传周”活动，分

别由工行、农行、中行、建行、农发行、邮电局、信用合作联社组织员工上街向广大

群众进行人民币宣传咨询活动，一方面普及公众人民币常识，另方面维护人民币

的严肃性，收到良好的效果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一些不法分子伪造各种版面人民币也流入我县，在

1990年8月6日首次发现百元假钞流入我县市场，为此，各金融机构反假币斗争

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自90年以来，共没收各种版面假币35020

元(不包括各专业行上交上级行处理的)，同时与公安部门配合，破获贩卖假人民

币案2起。为贯彻落实国务院<关于进一步加强反假货币工作的意见>，普及群众

反假知识，提高反假意识和鉴别能力，1996年8月18日全县举办了“反假货币宣

传周”活动。讲解了人民币基础知识；假币的类型、特点、真假人民币的鉴别方法

和法律、法规对制假、贩假、用假惩治的有关规定，为遏制假币在我县市场流通，打

击制假、贩假起到重要的威慑作用。

第二节金银管理

金银是国家实行统一管理、统购统配特殊商品。为加强金银管理，原安庆行

一／r够



署公安处、工商局、地区人民银行于1988年6月专门发布通告。但随着经济的发

展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对金银首饰的需求量不断增加，黄金急剧走俏，我县地

下黄金市场活跃，私下买卖金银和贩卖金银的投机倒把活动时有发生，严重违犯

国家金银管理政策，干扰了金融市场秩序。为强化金银管理，县人民银行、县工商

局、县公安局根据<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>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检察院、

公安部、司法部<关于严厉打击倒卖走私黄金犯罪活动的通知>精神，于1989年4

月20日发出通告、重申：1．任何单位和个人，未经批准，不得经营金银及含金银制

品，违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处以罚款或没收，直至吊销营业执照。2．中国人民

银行是国家管理金银的主要机关，负责金银收购与配售。个人出售金银、国家机

关依法没收的金银，必须全部交售给人民银行，不得自行销售、交换和留用，违者

由工商部门予以强制收购或贬值收购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以罚款或没收。3．国家保

护个人持有合法所得金银。一切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计价使用金银，禁止金银

(包括首饰品)私下买卖和借贷抵押，违者处以罚款或没收。4．一切出土无主金

银，均为国家所有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熔化、销毁或占有。对发现出土无主金

银及时上报或上缴者，由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从金银变价款中提取百分之二十

以内的奖金，予以奖励。为方便人民群众对金银首饰品的需要，县人民银行报经

省、市人行批准设立皖西南金店和北斗黄金首饰专柜，经营黄金首饰。

十几年来，人民银行为满足某些特殊企业生产需要，共配售出银焊片4050克。

(附收兑金银统计表)

中国人民银行宿松支行

金、银、银元收兑情况统计表

靴鑫黑
{衾≤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13 1鹎14 1995 l钙16 199r7

黄金(毛重) 3 31 26 踟 13 22 77 41 19 38 109 62 252

白银(毛重) 4586 6473 9333 38606 964 7520 7726 3795 325 432 122 458

银 元 290 84 225 1129 261 378 409 579 271 加 161 292 31

各年收兑牌价变动情况：

一、黄金：85—89年每克(纯)32元；90一94年铝元；95—96年92．72元；97年1月一97年8月7日90．49
元；9r7年8月8日调为88元。

二、白银：85—87年每克(纯)0．45元；88年一95年0．55元，96年以后1．25元。
三、银元：85年一86年每枚12元；87年一88年13元；89年一95年20元；96年29．30元；9r7年28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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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现金管理

现金管理是国家银行对国营企业、集体企业、机关团体、部队学校等单位的现

金收、支、存活动，根据国家颁布的决定和有关规定，进行必要的管理和监督。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<关于控制消费基金的通知>和中国人民银行<关于加强现

金管理的几项暂行规定>，结合宿松县具体情况，1985年下半年县政府专门发文下

达<关于控制工资情况支出有关问题的通知>。根据通知精神，工行、农行、建行重

新核定了开户单位的库存现金限额，仅工行一家就核定了264个单位，并建立<工

资基金监督分户帐>，开展了工资现金支出增长情况的调查和对30个限管单位的

现金管理执行情况的调查，分列出各开户单位工资现金支出基数，通过计划部门

审查，共堵住不合理的现金支付129笔，减少现金投放10．3万元。农业银行根据

省农行文件精神，专门下发文件各所、社，对现金管理作出补充规定：1．对各单位

的现金库存限额进行不定期检查。2．凡违反现金管理的都要根据<暂行规定>分

别情况给予必要的制裁。(1)从银行套取现金用于违纪、违法活动的，一旦发现套

取多少，没收多少，全部上交地方财政；(2)未经批准擅自坐支现金发工资、奖金、

补贴的，初犯的给予批评教育，再犯的按坐支金额30％的罚款，上交地方财政；(3)

异地汇入采购资金，在现金计划可能的条件下，应给予支持，对不按规定到产区抢

购紧俏商品，不给现金，对哄抬物价，违反国家计划政策的，先冻结汇款，再向有关

部门反映处理。

’1988年，国务院颁发了<现金管理条例>，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下发了<现金管理

暂行条例实施细则>。把现金管理制度以法的形式予以公布，对当时出现的通货

膨涨、资金大量体外循环、货币投放过多的现象，对治理经济环境、整顿经济秩序、

稳定市场、稳定金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为此，各专业行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，

根据<条例>和<实施细则>精神，纷纷制定具体执行办法，主要内容有：一是加强柜

面监督，监督各开户单位经济往来，除在一定额度内可以使用现金外，必须通过银

行进行转帐结算；二是开展现金管理大检查，重新核定或调整库存现金限额；三是

加强消费基金的管理，凡在银行开户各单位，提取工资、奖励、补贴等消费基金，一

律维持在八月份(扣除防暑降温)的水平上，超过部份银行不予支付；四是监督各

单位按规定现金使用范围使用现金，单位回笼现金，必须当日送存银行；五是保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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旺季现金供应，决不允许发生现金供应脱节。这之后各专业银行每年组织一至二

次现金管理检查，检查内容有：库存限额执行情况；现金使用范围；白条抵库、坐支

现金、套取现金等违纪现象等，从而扩大货币回笼，89年净回笼1735．6万元，是近

十年来的唯一货币回笼年。。

1997年，针对一些不法分子通过提取大额现金，从事偷税漏税、洗钱、贩毒、行

贿、诈骗、携款潜逃等犯罪活动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<关于大额现金支付管理的通

知>，各行、社在加强<通知>宣传的同时，制定了大额现金支付备案制度，大额提现

金要出示有效身份证件等，从而起到防范和打击经济犯罪的作用o

(附现金投放、回笼表)

宿松县现金投放、回笼统计表

单位：万元

年 份 现金收入 现金支出 投 放 回 笼

1986 1 4 7 4 3．7 1 5 9 6 2．2 l 2 1 8．5

1987 2 0 4 1 1．6 2 0 6 2 8．5 2 1 4 ． 9

1988 2 5 9 1 5．1 2 6 0 6 4．7 1 4 9．6

1989 2 9 4 9 2．1 2 7 7 5 6．5 1 7 3 5．6

1990 3 3 7 4 7．7 3 7 1 0 5．6 3 3 5 7．9

1991 4 0 0 4 3 4 7 2 4 8 7 2 0 5

1992 4 4 9 6 1．6 5 7 5 7 4．4 1 2 6 1 2．8

1993 6 9 1 7 5 8 0 4 7 7 1 1 3 0 2

1994 1 1 7 1 1 0．5 1 3 3 9 5 8．5 1 6 8 4 8

1995 l 5 0 3 2 8 1 6 4 0 7 4 1 3 7 4 6

1996 2 2 4 1 7 0 2 4 8 2 7 9．4 2 4 1 0 9．4

1997 1 8 8 6 5 1 2 2 4 3 6 5． 3 5 7 1 4



第四节货币流通 ．

货币流通是银行各项业务工作的总和，涉及银行业务的方方面面，它不仅关

系着工农业生产，而且牵涉到社会消费、分配和积累，以致整个社会生活有密切的

关系。

要做好货币流通工作，首先要做好货币流通量调查。为研究货币流通量和商

品可供量与生活要求，取得第一手资料，为领导机关制订经济政策提供依据，县人

民银行自1986年分设后，一直配有专人进行货币流通状况调查研究，各行建立“家

计调查点”，确定专人从事此项工1987年，县人民银行在各专业行的配合下，组织

有关人员对八乡、两个镇、二十一户农户、六户城镇居民户、四个个体工商户、十六

个集团单位、四个乡镇企业进行了调查。综合调查测算：全年现金净投放231万

元，县外净流入40．2万元，年末市场货币流通量为4377．2万元，较上年增加271．2

万元，增长6．6％。具体情况是：

(一)城乡居民年末手持现金4104．5万元，比上年增长128．5万元，增长

3．2％，占市场货币总量的比重为93．8％。其中：年末农民手持现金3604．9万元，

比上年末增加202万元，增长5．9％，占市场货币总量的比重82．4％；城镇居民持

币总额为332．3万元，较上年增加104．3万元，增长4．7％，占年末市场货币流通总

量的7．6％；其他人口手持现金352万元，较上年增加6万元，增长1．7％，占年末

市场货币总量8．1％。

(二)集团单位年末库存现金88．9万元，较上年减少41．1万元，下降31．6％，

占年末市场货币总量的2．1％o影响的主要原因是年末农村信用社为增存款，实

行压库存的办法，仅信用社年末库存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40．4万元，下降47．9％。

1987年货币流通总特点是：现金吞吐量增大，净投放减少，货币流入大于流

出。改变历年货币净流出状况。农村市场货币流通表现为“三增一减”：

1．农户家庭副业收入占收入比重增加。据对20户农户调查，87年家庭副业

收入15．75万元，比上年增加144％，占家庭现金收入总额的71％。

2．专业消费性支出中住房支出增加，87年住房支出占现金支出总额10％。一

3．一般农户年末手持现金增加额中用于生产周转金增加，较上年周转金增加

1．5倍，主要是农业生产资料化肥供应价格高，货源紧，供需缺口大的影响。



4．出售农副产品收入比重在减少。农民开始把主要精力用于副业生产，既促

进了农村闲散劳动力的转移，增加农民收入，又扩大了商品和货币的流通。

第二章存 款

第一节储蓄存款

一、农村储蓄

农村储蓄存款主要指农业银行设在乡、镇营业所及信用社组织农村闲散资

金，吸收的农民为主的个人储蓄存款。随着银行资金管理体制改革和农村信用社

管理体制改革，1985年初，省农业银行第一次明确要求，各地要把组织资金、吸收

存款作为农村金融工作的主攻突破口，把存款当作第一业务来抓。为此，当年县

农业银行成立储蓄股，成立两个农场储蓄所，设六个储蓄专柜，聘请协储员122人，

充实和加强储蓄工作o 7月份开办“定额定活两便”储蓄，面额有10元、20元、50

元、100元、200元五种，吸储21万元，9月份开办“定期存本取息”储蓄及“耕牛更

新”储蓄，以不断开辟新储种吸引储户。

1986年，行、社举办了两组“定期定额有奖有息”储蓄。存单面额为10元和30

元两种，设一、二、三、四等奖，于1987年3月在九城农场当众摇奖，促进了储蓄存

款的开展。

1987年全县农村金融工作认真贯彻“紧中有活”方针，把积极组织存款作为增

强信贷实力的一个主要环节来抓。储蓄存款工作实行目标管理，每个储蓄机构室

外有“四牌”，即所、社牌、柜组牌、服务时间牌、宣传栏(牌)；室内有“四介绍”，即储

蓄政策介绍、储蓄原则介绍、储蓄种类介绍、储蓄利率介绍。储蓄机构普遍延长服

务时间，强化服务质量，使全县储蓄存款得到较大幅度的增长，仅复兴营业所年末

存款余额达1104万元，是1985年459万元的两倍多，为历史上未有的好形势。全

县农民储蓄比上年末增加了384．5万元，增长23．5％。

1988年农业银行在全县推进储蓄承包责任制，实行“八定”，即定机构、定人

员、定责任、定费用、定管理、定任务、定目标、定协议。通过储蓄承包，推动了储蓄

事业的发展。佐坝营业所实行储蓄承包后，提前五个月零六天超额全年储蓄任务

的100．8％，他们积极发行面额大、奖额高、存期长的高额奖金储蓄，仅50元面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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